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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５３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现批准 《环

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等１１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ＨＪ／Ｔ２０１—２００５）
二、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一次性餐具 （ＨＪ／Ｔ２０２—２００５）
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飞碟靶 （ＨＪ／Ｔ２０３—２００５）
四、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包装用纤维干燥剂 （ＨＪ／Ｔ２０４—２００５）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再生纸制品 （ＨＪ／Ｔ２０５—２００５）
六、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石棉建筑制品 （ＨＪ／Ｔ２０６—２００５）
七、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建筑砌块 （ＨＪ／Ｔ２０７—２００５）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灭火器 （ＨＪ／Ｔ２０８—２００５）
九、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包装制品 （ＨＪ／Ｔ２０９—２００５）
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软饮料 （ＨＪ／Ｔ２１０—２００５）
十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化学石膏制品 （ＨＪ／Ｔ２１１—２００５）
以上标准为推荐性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ＨＢＣ１２—２００２）
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一次性餐具 （ＨＢＣ１—２００１）
三、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飞碟靶 （ＨＢＣ９—２００１）
四、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包装用纤维干燥剂 （ＨＢＣ７—２００１）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再生纸制品 （ＨＪＢＺ５—２０００）
六、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石棉建筑制品 （ＨＪＢＺ２５—１９９８）
七、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建筑砌块 （ＨＢＣ２０—２００３）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替代卤代烷灭火器 （ＨＪＢＺ２７—１９９８）
九、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包装制品 （ＨＪＢＺ１２—２０００）
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软饮料 （ＨＪＢＺ１３—１９９６）
十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磷石膏建材制品 （ＨＪＢＺ２９—１９９８）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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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减少软饮料在生产、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

响，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对产品中化学合成添加剂和产品包装材料提出了要求。

本标准与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软饮料》（ＨＪＢＺ１３—１９９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对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引用；

———增加了对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液体二氧化碳 （发酵法）》的引用。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发展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２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代替ＨＪＢＺ１３—１９９６。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ＨＪＢＺ１３—１９９６。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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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软饮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软饮料类环境标志产品的定义、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软饮料。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９１７—１９９４　食品添加剂 液体二氧化碳 （发酵法）

ＧＢ２７５９１—２００３　冷冻饮品卫生标准
ＧＢ２７５９２—２００３　 碳酸饮料卫生标准
ＧＢ２７６０—１９９６　食品添加剂食用卫生标准
ＧＢ５００９　食品卫生检验方法系列标准
ＧＢ５７４９—１９８５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１０７８９—１９９６　软饮料的分类
ＧＢ１０７９０—８９　软饮料的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ＧＢ１０７９１—８９　软饮料原辅材料的要求
ＧＢ１２６９５—２００３　饮料企业良好生产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软饮料：指不含乙醇或作为香料等配料用的溶剂乙醇含量不超过０５％的饮料制品。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质量、卫生要求
４１１　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应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４１２　产品卫生指标应符合ＧＢ２７５９１—２００３、ＧＢ２７５９２—２００３的要求。
４１３　产品运输、贮存应符合ＧＢ１０７９０—８９的要求。
４１４　饮用水应符合ＧＢ５７４９—１９８５的要求。
４１５　原辅料的质量和卫生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有关规定。
４１６　包装容器和材料应符合相应的卫生标准和有关规定。
４２　生产环境要求：产品生产环境应安全、卫生，符合ＧＢ１２６９５—２００３的要求。
４３　企业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５　技术内容

５１　原辅材料要求
５１１　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得添加化学合成添加剂。
５１２　产品使用的非化学合成原辅材料应符合ＧＢ１０７９１—８９和ＧＢ２７６０—８９的要求。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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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包装材料要求
产品应使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易于回收和再生利用的包装材料。

６　检验方法

技术内容中非化学合成添加剂的检验按ＧＢ５００９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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